附件：

《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工程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和施工图审查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人/反馈单位
	反馈意见
	处理情况

	1
	12345
	意见：取消施工许可证。
	不采纳。施工许可为《建筑法》规定。

	2
	130****7835
	意见：关于第四部分第（二）条第2点，建议可承诺在3个月内补齐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即可办理告知承诺制工程证对应的施工证。
理由：既然已经可以通过告知承诺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但是不允许办理地上施工证，那核发承诺制工程证无意义，极大延缓了企业开工建设进度。
	不采纳。据了解，目前仅少数行政区允许住宅项目通过承诺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大多数行政区仍采用传统模式办理，三阶段施工许可制度已实现“拿地即开工”。建设单位应充分利用基坑、地下室的施工时间，尽快办理完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技术审查报告所有审批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施工证均采用承诺制容易出现在方案不稳定即开工建设的情况，有可能导致后期技术审查无法通过，反而不利于工期。

	3
	
	意见：建议施工图审查材料承诺期限为6个月，可以一次延期。
理由：根据实际操作，工程证批后监管及消防联合审查耗时较久。
	部分采纳。我局将结合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承诺期限问题。

	4
	189****8122
	意见：承诺期限及监管措施各阶段容缺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承诺期限调整为“ 3 个月”建议改成“6个月”。
理由：目前施工图审查同消防并联，3个月承诺期太短了，实际操作中需要4-5个月左右，建议承诺期延长至“6个月”。
	部分采纳。我局将结合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承诺期限问题。

	5
	1471727829@qq.com
	意见：关于第四部分第（二）条第2点，建议仍然能够使用承诺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地上阶段施工许可证。
	不采纳。据了解，目前仅少数行政区允许住宅项目通过承诺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大多数行政区仍采用传统模式办理，三阶段施工许可制度已实现“拿地即开工”。建设单位应充分利用基坑、地下室的施工时间，尽快办理完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技术审查报告所有审批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施工证均采用承诺制容易出现在方案不稳定即开工建设的情况，有可能导致后期技术审查无法通过，反而不利于工期。

	6
	
	意见：关于第五部分，建议：（1）承诺期限调整为6个月，允许延期一次；（2）建议按工规证范围出具消防技术审查意见。
	部分采纳。我局将结合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承诺期限问题和出具消防审查意见问题。

	7
	137****5741
	意见：关于第四部分第（二）条第2点，建议仍然能够使用承诺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地上阶段施工许可证。
理由：由于办理承诺制工规证后的批后监管工期较长，平均约80日历天，如按新要求则容易出现建设单位施工到正负零需停工等待取证的情况。之前出具承诺制工规证则是为了支持建设单位能尽早施工正负零以上工程，以便楼栋尽早达到预售结构销售回款，以缓解巨大的资金压力。其相关风险由建设单位自担，从之前的实施情况来看，风险基本均可控。
	不采纳。据了解，目前仅少数行政区允许住宅项目通过承诺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大多数行政区仍采用传统模式办理，三阶段施工许可制度已实现“拿地即开工”。建设单位应充分利用基坑、地下室的施工时间，尽快办理完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技术审查报告所有审批手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施工证均采用承诺制容易出现在方案不稳定即开工建设的情况，有可能导致后期技术审查无法通过，反而不利于工期。

	8
	
	意见：关于第五部分：（1）建议承诺期限调整为6个月，允许延期一次；或者承诺期3个月，允许延期两次；（2）建议按工规证范围出具消防技术审查意见。
理由：由于以往南沙区项目，首先修规后正式工规证申领平均需90天，然后取得工规证后要完成《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意见书》需90天，平均耗时至少半年，3个月是远不足够的，按新要求执行，大概率企业会出现违约情况出现，不利于助力企业的初衷。
	部分采纳。我局将结合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承诺期限问题和出具消防审查意见问题。

	9
	[bookmark: _GoBack]186****1922
	意见：参考二三阶段施工许可证采用“承诺制”审批的形式，建议一阶段施工证“基础施工”情形下，可采用承诺制办理模式进行办理，可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出具施工图纸稳定性与一致性的承诺函，并承诺3个月内取得《基坑阶段施工图技术审查合格意见书》，并关联后续阶段的施工许可，即未完善“基坑支护及土方开挖”阶段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的，不予办理“地下室”及“±0.000 以上”阶段施工许可，以约束建设单位认真履行承诺内容。
理由：当前房地产行情低迷情况下，企业对新获取的土地项目开发要求极高，特别是住宅项目，主流房企为达成快速销售回款，“拿地即开工”为主流策略，同为政府的政策导向，土地获取后随即进行“基础+支护+土方开挖”的施工，本次政策优化对一阶段施工证新增“基础施工”的申报情形，为政策利好，能有效避免企业获取土地后能合法进行基础施工，但政策要求施工证提供基础施工图、地下室及地上建筑图，并取得《基坑阶段施工图技术审查合格意见书》后才能办理，由于图纸准备及取得审查合格意见书需要较长时间（至少1个月），基于此情况下，难以匹配“拿地即开工”的政策导向。
	部分采纳。我局将进一步研究明确基坑阶段基础施工的要求。

	10
	
	意见：关于第六部分第（二）条，建议取消“地下室原则上应整体报审，不可分割申报”的要求，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施工情况分期申请施工许可。
理由：对于宗地面积较大房地产开发项目，考虑地下室方案稳定、施工经济性等因素，地下空间往往采取分期开发的策略，并非整体开发。故征求意见稿中“应整体报审，不可分隔申报”将增加建设单位开发成本及时间成本，并不利于项目快速开发。
	部分采纳。我局将结合您的意见进一步研究拆分送审问题。

	11
	满先生
	意见：关于第六部分第（三）条，建议改为：建设单位取得《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意见书》后，应在3个月内完成消防设计审查行政审批，否则重新开展消防技术审查。
	采纳。



